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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18日，33岁
的吴幼明抱着自己的老母

亲，号啕大哭。62岁的老
人，哭得像个孩子。

那天，母亲听到了风
声，两天前儿子丢掉了“铁
饭碗”。

吴幼明，是赶回家安慰
老人的。可是劝着劝着，他

和母亲一起抱头痛哭起来。
这一幕，被来自北京的

纪录片导演黄文海拍了下
来。黄文海本来是想拍一个
警察的日常生活，但就在赶
到黄石的第二天，吴幼明就
被辞退了。

吴幼明说，担心父母和

妻子受到牵连，那几天异
常紧张。黄文海决定把大
哭的镜头当做纪录片的开
始。在他看来，一个体制内
的人，突然被体制抛弃了，
这在一般人看来是很可怕
的。这种撕心裂肺的哭，释
放出的正是人物内心强烈

的恐惧感。
10天后的中午，吴幼明

拿着甘蔗，听身旁的妻子周

莉给记者讲述他最近的故
事，不时会心一笑。
“别看他现在有说有

笑，被辞退的头几天，他经
常哭得一塌糊涂。一个星期
里，我看见他至少哭了5
次。”周莉说。

周莉记得很清楚，3月
16日那天，从得知被辞退交
出警官证，到去派出所搬行
李，吴幼明一直都没有哭，
只是比平时沉默。第一次
哭，是他晚上6点多在博客
上写 《一个被辞退民警的

自白》时。“边写边哭，写了
几百字，他哭了好几次。”
周莉说。

2006年一开头，警察吴
幼明就干了件轰动的事。他

把黄石交警系统下达罚款任
务的事，实名公布到了网上。

2003年11月，被调到黄
石市交警支队二大队的吴幼
明，没有完成下达的查处交
通违法次数，大队要扣他180
多元钱。在会上，吴幼明不接

受处罚，并要求队长“要扣钱
就给我一张收据，我再拿收
据向上级机关反映。”

第一次较真，吴幼明胜
利了，没有被扣钱。此后，他
很少完成罚款任务，也没有
被扣过钱。

2005年5~9月，吴幼明连

续5个月没有完成任务。9月下
旬，大队再一次决定扣他798
元的奖金。吴幼明不服，要求
“即便罚，也要给收据”。

同事劝他不要跟领导较

真。吴幼明却认为，“有我这
样的民警向领导提出质疑，

可以提高领导的管理水
平。”他开始给支队领导写
信申诉，没人理，就再给更
高层写。

2005年12月21日，吴幼
明给黄石市公安局局长王
庆华写信，并明确表示15天

若无答复，就把信公布到网
络媒体上，让大众评理。
“按程序逐级向上级反

映，是希望在体制内解决问
题。”他说。

当天下午，吴幼明接到
了调岗通知，他被调到偏远

的西塞山派出所。
2006年1月5日，15天过

去了，他没有收到任何回
复。晚上，在父母家吃过晚
饭，他悄悄进了房间，把这
封信公布到了网上，题为

《交警为什么都爱罚款》。
吴幼明署了真名留了电话，

表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一个小警察，被领

导扣几百块钱，可能是个小
事，不会有人关注。”吴幼明
没有想到，这个帖子会改变
他的生活。

那晚，他平静地回家睡了。

6日上午，吴幼明在所
里值班，手机不停地响，都
是来自网民的支持。他开始
有点兴奋。

所里没有电脑能上网，
他打电话给妻子周莉，中午和
下午各打了一次，让她上网看

看点击率和回帖率，并要她择
要念一些回复的帖子。

7日，值班结束的吴幼明
回家了，第一件事就是上网。

回复网友时，周莉看到
穿着警服的丈夫哭了。

虽然《水沫》不再出版，
吴幼明仍不时在网上实名发

帖。
3月16日，吴幼明被通知

“到分局去一趟”。上午10时
50分许，吴幼明得知自己被
辞退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警察法》 第二十二条
规定，民警不得从事营利性的

经营活动，否则可以辞退。
现场，吴幼明交出了揣了

13年的警官证。“被辞退，我
早已预料到。”但那一天的晚
上，吴幼明还是失眠了。

很快，有网友发帖声援
他，看帖子的时候，吴幼明泪

流满面。妻子周莉在一旁，不
住地用纸巾给他擦眼泪。

支持的短信越来越多，吴
幼明开始抄录这些短信，记在
“警察工作日志”上。

“他已经抄了两本。”周
莉翻出一本给记者看。

在黄石待了10天的黄文
海注意到，虽然每天能接到很

多支持的短信和电话，但10天
里，吴家没有一个朋友上门。

3月28日中午，黄石市西
塞山交警大队。多数昔日的同
事表示，大家对这个结局并不
感到意外。张立新是黄石市公

安系统惟一一个实名与吴幼明
在网络上对话的领导。他也说，
“吴幼明不适合当一名警察，
我如果是局长肯定开除他。”

3月21日，被辞退5天之
后，吴幼明在回复网友时说，
“被辞退，是我能接受的后

果，不怪领导，我反映的是体
制问题，他们解决不了。”

吴幼明说，他不会要求行
政复议。“我们双方最后能这
样合法地理性分手，还有什么
可抱怨的？”脱下警服的他，
准备安心做个文学青年。

!!"#$"

吴幼明这样 “较真”，
是当了11年警察后才开始

的。此前的吴幼明在同事眼
中：沉默、不合群，但也还算
随和，说话总带着笑脸。

从 1994年 当 警 察 到

2005年，吴幼明都是下班后
就回家，8小时以外基本上不
和同事们一起玩。同事们也
觉得他太书生气，在派出所
当民警的3年里，很少会叫他
一起参加抓赌抓嫖的行动。

1999年，吴幼明被调到

黄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
大队，成为一名交警。

值勤休息间隙，其他交
警都会在执勤路段附近的
茶馆喝茶聊天，而吴幼明总
是一个人在隔壁的书店看
书，甚至背着麻袋去买书。

吴幼明爱书，爱买书读
书，尤其是爱读人物传记。

“我特别喜欢甘地的传记，
崇尚非暴力、诚实，这些很
吸引我。”吴幼明说，自己
很多的行为，都受到甘地的
影响。

2000年前后，兴起一股
办民刊的风潮，“一帮文学

青年，没人发自己的稿子，
干脆就自己办个刊物，自娱
自乐。”吴幼明也办了一份
文学杂志《水沫》。

虽然平时不怎么与同事
来往，但吴幼明还是给同事
们送去了自己的杂志。同事

们开始对这个沉默的交警
刮目相看，也有人不能理
解，一个小警察，花自己的
钱出杂志，有什么用？

吴幼明并不气馁，开始
给文艺界的名流邮寄自己

的刊物。慢慢地，吴幼明结
识了艾未未等一些文艺界
的名人。
“文艺圈里的这些朋

友，大多都没有工作，在常
人看来像疯子，但活得很自
在，让我开始觉得，人活着

不一定要依靠体制内的工
作。”吴幼明说，和这些艺术
家交往，慢慢让他胆子大了
起来，开始不太在乎工作。

而此时，《水沫》也名声
渐大，当地很多媒体开始报
道。警察吴幼明，成为当地

文艺界的名人。
也就是此时，他开始不

愿完成罚款任务，“这是对
弱者的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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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网络文章，反馈如
潮，吴幼明自信起来。不断有

网民给他打电话发短信或跟
帖表示支持，甚至有网友说，
如果他被辞退，可以给他提供
新的工作，还有网友愿意捐
款。这些回应，让吴幼明很激
动，也很受鼓舞。
“第一个帖子，是我给自

己维权，但网友们的热情回
复，唤醒了我的公众意识。体
制里有太多不合理的弊病，我
想用自己的文章去指出问题
所在，以利于各界人士集思广
益，解决问题。”他说。

身边的人，只有妻子周莉

对他表示支持。2006年11月，
刚刚新婚一个月的周莉，因为
厌倦了高校里的 “沉闷生
活”，辞去了高校教员的工
作。但父母无法理解他们夫妻
俩的所作所为。

在以吴幼明为原型的影
片《黄石大道》中，他与父亲

有这样的对话场景———父亲
坐在餐桌边，责备儿子：“隔
壁的小陈已经是科级干部了，
你怎么还是个民警？”吴幼明
的回答是，“你不懂”，“我要
的不是这些。”

吴幼明说，他不希望年迈

的父母担心，所以在外的很多
行为，都瞒着父母。

而网络上热火朝天的支
持声音，让他找到了继续坚持
的信心。吴幼明开始频繁在网
络上写文章，内容多涉及公安
系统内部问题，如《罚款任务
猛于虎》《死人不销户，活人
难上户》《警察回忆录》 等。
这些文章，无一例外用了实

名，并留下了手机号码，他甚
至给自己印了名片，但名片上
没有留下自己警察的身份。

就在吴幼明成为网络名
人时，他办了6年的《水沫》出

事了。黄石市新闻出版局市场
管理科副科长殷少武说，广东
省新闻出版局在检查时发现，
广州一家书店内出售未经新
闻出版部门审批就自行编辑
出版的文学刊物《水沫》，发
函到黄石要求协查。

2006年4月开始，黄石市
新闻出版局先后派人前往广
州、北京、兰州等地取证调查。
随后，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定
性《水沫》为“非法出版物”，
夹杂违禁、淫秽内容，代售及
个人直销该非法刊物均属违

法经营。
吴幼明承认，一年出两期，

每期成本在3000~5000元左
右，月收入仅2000元的他为赚

回一些成本，让开书店的朋友
代售，自己也网上直销一些；此
外，收到过约5000元的捐款。

但对于淫秽的界定，吴幼
明不认可，“很多正规出版的
小说里，都有大量的性描写。”
“比如陈忠实的 《白鹿

原》，人家写性写得有文学的
美感，而且是为了主题需要进
行适当描写，但是吴幼明写得

很庸俗。”黄石市新闻出版局
局长曹树莹说。

经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等程序，2007年1月26日，黄
石市人民法院判决强制执行，
对吴幼明处以2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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